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，％

逾期放款

金額
放款總額

逾放

比率

備抵呆帳

金額

備抵呆帳

覆蓋率

逾期放款

金額
放款總額

逾放

比率

備抵呆帳

金額

備抵呆帳

覆蓋率

擔保 0 25,249,542 0.00% 69,983 - 131,338 26,551,066 0.49% 147,733 112.48%

無擔保 68,649 81,992,984 0.08% 1,119,044 1630.09% 85,588 73,003,747 0.12% 874,595 1021.87%

68,649 107,242,526 0.06% 1,189,027 1732.03% 216,926 99,554,813 0.22% 1,022,328 471.28%

逾期帳款

金額

應收帳款

餘額

逾期帳款

比率

備抵呆帳

金額

備抵呆帳

覆蓋率

逾期帳款

金額

應收帳款

餘額

逾期帳款

比率

備抵呆帳

金額

備抵呆帳

覆蓋率

0 68,993 0.00% 690 - 0 131,800 0.00% 1,318 --

說明：

 

 

 

4、無追索權之應收帳款業務依94年7月19日金管銀(五)字第094000494號函規定，俟應收帳款承購商或保險公司確定不理賠之日起

   三個月內，列報逾期放款。

5、本行目前並無辦理消費金融及信用卡業務，故無依95年4月25日金管銀（一）字第09510001270號函，有關經「中華民國銀行公會

   消費金融案件無擔保債務協商機制」通過案件之授信列報方式及資訊揭露規定，及依97年9月15日金管銀（一）字第09700318940

   號函，有關銀行辦理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」前置協商、更生及清算案件之授信列報及資訊揭露規定，所應補充揭露之事項。

3、放款備抵呆帳覆蓋率=放款所提列之備抵呆帳金額 ÷ 逾放金額。

資產品質

1、逾期放款係依「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」規定之列報逾期放款金額。

2、逾放比率＝逾期放款 ÷ 放款總額。

中國輸出入銀行

無追索權之應收帳款承購

業務

企業金融

放款業務合計

106年9月30日 105年9月30日

業務別           項目

年 月

逾期放款及逾期帳款


